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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政府辦理檢舉或查獲違規菸酒案件獎勵金分配規定 

中華民國 110年 3月 11日 

府財酒字第 11000178251號函頒 

規定內容 說明 

一、金門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辦理

檢舉或查獲違規菸酒案件獎勵金之

分配，除依檢舉或查獲違規菸酒案

件獎勵辦法規定辦理外，依本規定

分配之。 

一、依檢舉或查獲違規

菸酒案件獎勵辦法

第七條規定，主辧

查緝機關包括查獲

機關、承辦機關及

保管處置機關等三

種機關。 

二、本規定訂定之目的

係為明訂辦理前述

三種機關及實際經

辦案件人員獎勵金

分配比率之依據。 

 

二、本規定所稱主管機關為本府、協助

查獲機關指本府所屬機關。 

一、定義主管機關及協

助查獲機關。 

二、主管機關主辦單位

為財政處。 

 

三、主辦查緝機關獎勵金百分之二點五

分配予縣長。但每案主辦查緝機關

獎勵金未達新臺幣（下同）四千元

不予分配。 

一、訂定獎勵金分配予

縣長之比率。依檢

舉或查獲違規菸酒

案件獎勵辦法第 8

條第 3項規定，分

配予首長之比率，

不得超過百分之二

點五。 

二、為利獎勵金分配作

業及實益，爰以四

千元為基準，即至

少分配一百元。 

 



2 
 

四、除前點分配之獎勵金外，其餘分配

予查獲機關之獎勵金分配比率如

下： 

 （一）主管機關自行查獲之案件，係

由協助查獲機關協助者，分配

予主管機關百分之八十、協助

查獲機關百分之二十。 

 （二）協助查獲機關查獲之案件，移

送主管機關處理者，全數分配

予協助查獲機關。 

 （三）主管機關會同協助查獲機關查

獲之案件，分配予主管機關百

分之六十、協助查獲機關百分

之四十。 

 （四）查獲案件有二個以上之協助查

獲機關者，獎勵金應平均或協

議分配之。 

 

訂定分配予查獲機關之

獎勵金分配比率。 

 

五、分配予主管機關之獎勵金分配比率

如下： 

 （一）獎勵金每案二千元以上者，分

配比率如下： 

   １、本府菸酒聯合稽查及取締小

組召集人百分之五。 

   ２、本府菸酒聯合稽查及取締小

組副召集人百分之五。 

   ３、主辦處長百分之十五、副處

長百分之十。 

   ４、主辦業務科科長百分之十

五、承辦人員百分之四十

五、協辦人員百分之五，無

協辦人員時，分配承辦人員

百分之五十。 

 （二）獎勵金每案未逾二千元者，全

數按前款第四目比率分配予主

辦業務科人員。 

一、主管機關之獎勵金

包含檢舉或查獲違

規菸酒案件獎勵辦

法第 8條第 1項應

分配與查獲機關、

承辦機關及保管處

置機關之獎勵金。 

二、訂定分配予主管機

關之獎勵金分配比

率。 

三、承辦人員係指辦理

違規菸酒案件之查

處、查扣違規菸酒

品之保管處置，協

辦人員指實際協助

承辦人員辦理上開

事項，爰依其貢獻

度明訂分配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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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第三點及第五點獎勵金之分配以主

管機關查獲或移送主管機關之日起

至行政處分確定之日之任職人員為

限，如有前後任按任職期間月份比

率分配。 

明訂分配獎勵金之人員

及前後任分配比率。 

 


